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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地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4 年 4 月 9 日，已有超过 1 亿 6200 万中国民
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年 11 月向历下法院起诉，法院最终

反馈“涉及法轮功不能立案”。我们

夫妻只好自己抚慰孩子。直到 4 个月

后，孩子才恢复正常。  

2012 年 12 月底到 2013 年 1 月

中旬，济南市“610”强制我到济南

市法制培训中心（实为洗脑班）参加

“学习交流”，期间没有人身自由，

目的是让我主动撤回在历下法院因

为孩子问题的起诉。  

2013 年 2 月，我母亲不幸去世。

由于取保候审，我没有能够参加一

七、三七等丧礼。  

2013 年 2 月底，我将父亲接来

我家居住。在 2013 年 3 月 23 日，取

保候审最长期限已满，依法必须解

除。这时铁路公安突然宣布：变为更

严厉的监视居住。监视居住的要求是

不能离开居所，这样既不能工作，家

庭周围环境促使我无法奉养父亲。我

只好请哥哥将父亲接走。  

宣布监视居住的时候，我岳母远

在广东突然严重中风、有生命危险。

由于监视居住，我和妻子无法看望生

病的岳母。  

由于监视居住，我的律师年检只

能暂缓，导致我无法办案。2013 年 9

月，铁路公安终于宣布取消监视居

住，我才重新获得了自由。  

2013 年 11 月，我申请恢复律师

执业年检。但是，我的单位至今还没

有给我年检。我向多方反映，但是都

没有能够解决。  

因不能年检，我的大客户通知我

不再发生业务。这是我从 2001 年就

开始服务的单位，13 年来一直凭借

兢兢业业服务维持着。失去了客户，

就从根本上断绝了主要的财路。  

当前，我被剥夺了年检，不能执

业。这就彻底断绝了我和我家的经济

收入。我深知，我信仰真、善、忍没

有错，也没有违反法律。我请求领导

和各界正义人士能够关注我的家庭，

敦促各方面使我解决年检问题。◇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济南
律师陈广昌系山东誉实律师事务所
执业律师，因修炼法轮功，连续多次
被严重迫害，其孩子、妻子、父亲、
岳母等亲人也跟着遭受了很多苦难。
当前，由于陈广昌所在的律师事务所
拒绝给其申报律师年检，导致陈广昌
一家断绝了经济来源，这是中共对法
轮功学员“经济上截断”的一例。  

现在陈广昌正在向各界发出呼
吁信，请求解决年检和继续执业问
题。下面是呼吁信全文：  

我叫陈广昌，今年 43 岁，山东

郓城人。山东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又

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研究生。后来终

于成为了一名执业律师。我妻子李凡

丽，在 17 岁时，在陕西省神木县以

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

学，但因为高中时发生医疗事故做了

胃大部份切除手术，手术后身体一直

不能恢复，养成了暴躁的性格。她为

了身体健康而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康

复性格变的温柔平和。 

我勤勤恳恳做事，依靠自己的辛

苦付出为生，曾获得“济南市十大优

秀律师”荣誉称号。因为我感觉到

“真、善、忍”特别符合自己的人生

理想，所以炼了法轮功。我既没有违

法更不犯罪，信仰本身更受宪法保

护、是基本人权，但是我遭到了很多

打击，现在竟然断绝了生计，上不能

养老，下不能养小。请各位领导、各

方面正义人士给予关注、解决。  

2012 年 4 月，我被铁路公安非

法拘留，然后取保候审，并收取了保

证金五千元。  

2012 年 8 月 7 日，我妻子和八

岁的孩子被历下区公安国保关押，我

被关押了二十四小时。我妻子被处以

行政拘留十五日，在拘留所第二天晚

上就晕倒在院子里，经山东省省立医

院检查血色素只有约四点五克，才被

拘留所退回。当时，我岳母突然无法

联系到我们（我们手机被扣，不允许

与家人联系），被吓得病倒。  

这一次，我孩子目睹了我们夫妻

被非法审问关押，而且据孩子说她自

己还被审问，所以后来她患了恐怖

症。事情发生后，作为孩子的父亲，

作为一名律师，我要求历下区公安国

保大队给孩子道歉。但无人回应，上

级也没人管。无奈我和妻子于 2012

连续多次被严重迫害 济南律师陈广昌呼吁各界关注

（明慧记者章韵多伦多报道）2014 年 3 月 22 日中午，加拿大多伦多数

百名法轮功学员及民众在唐人街举办集会及游行，揭示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

五年的迫害，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呼吁制止迫害。很多华人看到了法轮功

的阵势都说，法轮功越来越壮大了。 

目前，法轮大法（法轮功）已弘传 100 多个国家与地区，深受世界人民

的爱戴和尊敬，获得各国政府褒奖、支持议案和信函 3000 多项。◇ 

多伦多法轮功游行 民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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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山东誉实律师事务所主任李相杰恶行
的客户，致使他丧失了已经服务 13

年的顾问单位。这一切给陈广昌造成

很大的经济损失。  

陈广昌律师被迫离开该事务所。

但是他在该事务所还有一部份收入

没有领取，所以陈广昌、李凡丽夫妇

于2014年 3月 27日到山东誉实律师

事务所，要求核对账目，计算清楚属

于自己的收入。  

李相杰推脱不见。陈广昌、李凡

丽来到其办公室后，提出了计算清楚

账目的要求。李相杰无理的拒绝核

对，并有恃无恐的说：“你告我去

吧！”陈广昌、李凡丽夫妇坚持要求

核对，李相杰随即向“110”、

“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凌

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司法局

报警，声称有“两名法轮功份子闹

事”。陈律师随即也向“110”和司

法局电话告知：本人是来事务所要求

处理工资事项，不是来闹事。  

不久“110”警察到场。李相杰

叫人将所谓“证据”摊在桌上，其中

有陈广昌律师向事务所同事说明自

己遭受迫害的材料，以及全国各地不

知名字的正义人士声援陈广昌律师

而写给事务所的信函，以及陈广昌、

李凡丽与事务所领导之间的短信照

片。李相杰告诉警察此二人是法轮功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山东

誉实律师事务所主任李相杰，剥夺该

所修炼法轮功的陈广昌律师的年检

权利，并拒绝核对账目以归还陈律师

应有的报酬。3 月 27 日，李相杰还

不惜叫警察，诬告“有法轮功闹

事”，暗示警察抓捕陈律师。  

山东誉实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广

昌因坚持信仰法轮功，于 2012 年、

2013 年被济南铁路公安局构陷，先

后被非法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监视

居住。陈广昌的律师资格的年检也因

此被暂缓注册。  

2013 年 9 月，铁路公安局解除

了对陈广昌的所谓“监视居住”的

迫害措施。陈广昌于 2013 年 11 月向

誉实律师事务所申请恢复年检。该事

务所主任李相杰在法律之外提出刁

难条件，要求陈广昌按照司法部的要

求宣誓 “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共

司法部在周永康当权政法委期间，修

改了原来的律师誓词，加入了“拥护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誓言，要求律

师必须大声宣誓，否则不予颁发律师

执业证书来威胁，是违反法律的。）

陈广昌表示不能接受。李相杰遂拒绝

为陈广昌律师申报年检，导致陈律师

此后不能再从事律师执业。  

同时，李相杰还通知陈广昌律师

（学员），暗示警察将两人带走。  

陈广昌、李凡丽则向“110”警

察说明自己是来处理工资事项，要求

支付工资、计算清楚应得报酬，同时

说明了事务所不给办理年检导致不

能继续工作、以及客户被断掉等事

实，由此给家庭生活造成的困难。 

“110”警察对劳动工资事项进

行了现场初步调解，但没有达成任何

调解结果，遂建议陈广昌、李凡丽夫

妻向司法机关提出诉讼。  

李相杰拒绝核实账目，只能显示

他无理、心中有鬼且人格低下，但诬

以“法轮功闹事”叫警察抓人，就等

于助纣为虐，参与迫害法轮功。 

在此，告诫李相杰，你作为一名

法律工作者，从法律上你比一般人更

明白，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炼

法轮功及宣传法轮功违法。法轮功在

中国是合法的。但你却抛开法律层

面，依然执行中共的迫害政策，践踏

法律，违背人性良知，迫害明摆着蒙

冤的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陈广昌，

你做了一件最大的坏事。法轮功冤案

总有昭雪的一天，到时你会对其负责

任的；法律不公还有天理在，谁干了

坏事，参与了迫害，谁同样要承担责

任。善恶有报的天理亘古不变，千万

不要把自己未来的路堵死啊！◇ 

 

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学

炼法轮功及宣传法轮功违法，也没有

任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是“×教”。 

“×教”之说来自江泽民和党媒《人

民日报》，不能代表法律。 

自 1999 年 10 月至今，被公检法

作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行为定性、定

罪、量刑的借口有：《公安部通告》、

《民政部通告》、《司法解释》及《司

法解释》（二）。而这两个《通告》和

两个《司法解释》均没有通过人大立

法机构确定，都是行政文件，依据这

种行政文件再赋予法律权力，这本身

就是违法。 

1999 年 10 月 30 日，全国人大

为了迎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匆忙补充

了这一决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

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此《决

定》与中国宪法第 36 条相违背而无

效，不能适用。此外，该《决定》从

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法轮功”三个

字，“法无明文不定罪”是基本的法

制原则。 

2000 年 4 月 9 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安部（通知）》公通字（2000）

39 号文件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共

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 14 种，其

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

件明确的有 7 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

的有 7 种，这 14 种“邪教”名单中

没有法轮功。   

在中国大陆，正义的律师们已在

中共的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上

千场无罪辩护，律师们在法庭上明确

指出：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参与

迫害法轮功的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

追诉和清算，会受到历史的审判。 ◇

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  

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部分大
陆律师（左起）李苏滨、莫少平、郭
国汀、江天勇、程海、黎雄兵、唐吉
田、谢燕益、李和平。 


